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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资发[2013]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财政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

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财务局，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财务部：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经营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制定了《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国家林业局 财政部

　　2013年4月27日

附件：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提高国家级公益林经营质量和生态服务

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国家级公益林，是指按照《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林资发

〔2009〕214号）区划界定的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三条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遵循“生态优先、严格保护、分级管理、科学经营、合理利

用”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级公益林保护和建设应当纳入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落实到现地，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清晰、数据准确。

    第五条 国家林业局负责全国国家级公益林管理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地方各级林业主管

部门负责辖区内国家级公益林的保护、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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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国家级公益林根据生态区位和主导功能、效益，划分保护等级并实行分级管理。保护

等级执行《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划分为三级。

　　第七条 中央财政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对国家级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

第二章 保护管理

　　第八条 国家级公益林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照《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

规定程序执行。

　　第九条 国家级公益林林权权利人应当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约

定管护责任。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履行管护协议约定的义务，加强对国家级公益林林权权

利人和管护人员的指导、服务和检查，并不断完善国家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办法。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国家级公益林标牌，标明国家级公益林的地点、

四至范围、面积、林权权利人、管护责任人，保护管理责任和要求、监管单位、监督举报电话等

内容。

　　第十一条 禁止在国家级公益林地开垦、采石、采沙、取土，严格控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工程

建设征收、征用、占用国家级公益林地。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外，不得征收、征用、占用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

　　经批准征收、征用、占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由国家林业局进行审核汇总并相应核减国家级

公益林总量，财政部根据国家林业局审核结果相应核减下一年度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规定，负

责本辖区内国家级公益林森林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国家级公益林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加强林业

有害生物预警预报，制定防控预案，实现减灾防灾。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四条 由地方人民政府编制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由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的森

林经营规划，应当将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和经营作为重要内容。省、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通

过推进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和实施，将国家级公益林经营方向、经营模式、经营措施以及相关政

策，落实到山头地块和经营主体。

　　第十五条 对于国家级公益林地中的宜林地、疏林地，经营者应当结合实际，严格保护并积极

采取封山育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人工造林等措施增加森林植被，提升生态功能。严禁采用

炼山、全面整地等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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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林木采伐行为。因教学科研

等确需采伐林木，或者发生较为严重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特殊情况确需对受害林木进行清理，以

及人工林、母树林、种子园经营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前，应当组织森林

经理学、生态学等领域林业专家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二级国家级公益林的林地资

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第十八条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可以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其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应当

执行《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 1646-

2005）、《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 1690-2007）和《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2009）

相关标准，采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形成异龄、复层、混交森林群落的作业方式。

　　（一）抚育间伐的，伐前林分郁闭度不得低于0.8，一次采伐蓄积强度不得大于15%，伐后郁

闭度不得低于0.6。

　　（二）更新采伐的，只允许采用择伐方式，采伐间隔期不得小于一个龄级期。

　　坡度25度以上的，采伐强度不得超过伐前林木蓄积的15%，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6；坡度25

度以下的，采伐强度不得超过伐前林木蓄积的25%，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5。

　　（三）低效林改造的，以综合改造和补植改造方式为主，一次改造的蓄积强度不得大于20%。

严禁对原生型低效林进行改造；禁止将国家级公益林改造为商品林。

　　（四）竹林可以进行择伐和疏伐，采伐量不得超过当年新竹量。

　　（五）因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危害和其他自然灾害受损严重的国家级公益林，经县级以上林

业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受补偿主体可以清理死亡、受损林木，并于当年或者次年完成补植、补

造。

　　第十九条 三级国家级公益林应当以增加森林植被、提高森林质量为目标，加强森林资源培

育，科学经营、合理利用。

　　第二十条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的二、三级国家级公益林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可进行抚育

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第四章 监测与检查

　　第二十一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做好国家级公益林的落界成图工作。应当按照《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LY/T 1955-2011）,在全国林地“一张图”建设和更新中，将

国家级公益林落实到小班地块，做到落界准确规范、成果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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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 26424-

2010），负责组织开展国家级公益林本底资源调查，调查间隔期为5年。

　　第二十三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国有林业局（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

位，应当组织开展国家级公益林年度变化情况调查。以年度经营管理活动情况为基础，结合实地

调查，掌握国家级公益林地类、面积和森林质量变化情况。

　　第二十四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国家级公益林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国家级公益林

保护和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森林经营方案执行情况，以及区划调整、动态变化、管护效果等情

况。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具有乙级以上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开展国家级公益林定

期定点生态状况监测。

　　第二十五条 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国家级公益林监测和定期核查。监测和核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家级公益林保护与管理情况，核实认定国家级公益林的动态调整情况，监测、调查和评估国家

级公益林的管护效果和森林资源及生态状况的变化。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国家级公益林范围及变化、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

及其质量效益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

第五章 资源档案

　　第二十七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国有林业局（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

位，应当以国家级公益林本底资源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全国林地“一张图”建设，建立国家级

公益林资源档案，落实档案管理人员，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国家级公益林资源档案包括：小班卡片（分户登记卡）、资源现状及动态变化统计表和图面

资料、林权台帐、管护协议（或管护合同）等。

　　第二十八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统一的规范，组织建立辖区内国家级公益林基础信息

数据库、遥感影像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九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国有林业局（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

位，应当根据年度变化情况调查结果，及时更新国家级公益林落界成图成果、资源档案和基础信

息数据库，并将更新后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上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按年度更新国家级公益林基础信息数据库。

　　第三十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将上年度国家级公益林管理情况、资源变

化统计表、更新后的国家级公益林基础信息数据库，一并上报国家林业局。

第六章 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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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国家级公益林经营者或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造

成国家级公益林破坏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从事国家级公益林资源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经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认定的国家级公益林，其保护、经营和管理活动适用本

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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